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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
文 
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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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
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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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5 日 

發 文 字 號 個個字第 10503003 號 

副

本 
 

附  件 

1.保險金理賠申請書（人身保險專用-105.03 版） 

2.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

3.第一產物病歷、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、處 

理或利用同意書 

4.填表注意事項 

主 
旨 

自 105 年 3 月 28 日起啟用傷害險、健康險專用之保險金理賠申請書（人身保險專用 

-105.03 版）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 

說 
 
 
 
明 
 

 

一、依據 104 年 12 月 30 日總統公布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61 號令修正個人資料

保護法及保險法第 177 條之 1 辦理。 

二、保險金理賠申請書(人身保險專用-105.03 版)（附件一） 已納入「病歷、醫療

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同意書」，請招攬人與保戶先自行至公

司外網下載使用，印刷品待印製完成後寄送各區服務中心提供保戶使用。105.03

版保險金理賠申請書有二處「立同意書人」簽名欄位，請被保險人（或身故受

益人）皆須親自簽章。 

三、若被保險人（或身故受益人）申請傷害險、健康險理賠時，非使用保險金理賠

申請書（人身保險專用-105.03 版），則需另外填寫「病歷、醫療及健康檢查等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同意書」（附件三）並親自簽章。 

四、重申，業務員請勿代被保險人簽名，以避免法律爭議。 

五、如有任何問題，請與個人保險部理賠承辦員聯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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